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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V 及以下免剥皮快速电线连接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250V 及以下免剥皮快速电线连接器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产品分类、产品型号

与表示方法、性能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和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 0.5mm2 ~6.0mm2 250V 及以下免剥皮快速电线连接器，不适用于防水，不能重复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207 固体绝缘材料耐电痕化指数和相比电痕化指数的测定方法 

GB/T 5169.10—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0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灼热丝装

置和通用试验方法（IEC 60695-2-10：2000，IDT） 

GB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 13140.1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13140.2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2部分：作为独立单元的带螺纹型夹紧件的

连接器件的特殊要求 

IEC 60695-10-2:1995 着火危险试验 第10-2部分：非正常热 球压试验（Fire hazard testing-Part 

10-2:Abnormal heat-Ball pressure test method） 

3 术语和定义 

GB 1314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快速 quick 

连接电线时不需剥皮，直接插入电线，预压，最后压入到位即可。 

3.2 

免剥皮 stripping free 

对需要连接的电线不需剥皮。 

4 一般要求 

连接器的工作温度为-10℃~40℃，使用时避免直接接触具有腐蚀性的化学物质及油脂类物质。连接

器件的设计和制造应保证其在正常使用中性能可靠，对使用者和周围环境没有危险。 

5 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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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按接线方式不同可分为如下三类： 

 a) 直通(连接)系列，接线方式为连接； 

 b) 短接(端接)系列，接线方式为端接； 

 c) 主分支(分接)系列，接线方式为分接。 

 不同类型产品的导线接线示意图如表1所示。 

表 1 导线接线示意图 

序号   产品分类 接线示意图 备注 

1 直通 (连接)  

 

端子为一次性产品， 

不能重复使用。 

2 短接 (端接)  

3 主分支(分接)  

6 产品型号与表示方法 

6.1 产品型号 

250V 及以下免剥皮快速电线连接器部分型号如表 2 所示。 

表 2 快速电线连接器型号 

序号 分类 型号 使用范围 电线规格/mm
2
 额定电流/A 额定电压/V 

1 直通 

0.34～0.75mm
2
  1 对 1 

照明灯具、家用电

器等 
0.34～0.75 5 ≤250 

0.75～1.0mm
2
  2对 2 

照明灯具、家用电

器等 
0.75～1.0 9 ≤250 

1.5～2.5mm
2
  1 对 1 

照明灯具、家用电

器等 
1.5～2.5 17.5 ≤25.0 

1.5～2.5mm
2  
转 0.5～0.75

 
mm

2   
2

对 2 

照明灯具、家用电

器等 

1.5～2.5 和 

0.5～0.75 
6 ≤250 

 

表2 （续） 

序号 分类 型号 使用范围 电线规格/mm
2
 额定电流/A 额定电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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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通 
1.5～2.5mm

2
  转 0.5～0.75 mm

2
  

3 对 3 

照明灯具、家用电

器等 

1.5～2.5 和 

0.5～0.75 
6 ≤250 

2 短接 

1.5～2.5mm
2
  2Pin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1.5～2.5 17.5 ≤250 

1.5～2.5mm
2
  3Pin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1.5～2.5 17.5 ≤250 

1.5～2.5mm
2
  4Pin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1.5～2.5 17.5 ≤250 

1.5～2.5mm
2
  2*2Pin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1.5～2.5 17.5 ≤250 

2.5～4.0mm
2
  2Pin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2.5～4.0 24 ≤250 

2.5～4.0mm
2  
3Pin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2.5～4.0 24 ≤250 

2.5～4.0mm
2
  4Pin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2.5～4.0 24 ≤250 

3 主分支 

1.5～2.5mm
2
分 0.34～0.75mm

2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1.5～2.5 和 

0.34～0.75 
5 ≤250 

1.5～2.5mm
2
分 1.0～1.5mm

2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1.5～2.5 和 

1.0～1.5 
13.5 ≤250 

4.0～6.0mm
2
分 1.5～2.5mm

2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4.0～6.0 和 

1.5～2.5 
17.5 ≤250 

4.0～6.0mm
2
分 2.5～4.0mm

2
 

室内布线、照明灯

具、家用电器等 

4.0～6.0 和 

2.5～4.0 
24 ≤250 

 

6.2 产品表示方法 

产品标记用额定连接器型号、截面积及产品商标排列表示，见图 1。 

 

图1 产品表示示意图 

 

7 性能要求 

7.1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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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应避免脏污、色差，盖子和端子组装不到位、变形、不饱模等现象。 

7.2 尺寸 

插线孔界面尺寸如表3所示。 

表3  插线孔截面型式尺寸 

序号 连接器截面积/mm2 插线孔直径/mm 

1 0.5～0.75 2.9±0.1 

2 0.75～1.0 3.4±0.1 

3 1.0～1.5 3.9±0.1 

4 1.5～2.5 4.4±0.1 

5 2.5～4.0 5.2±0.1 

6 4.0～6.0 6.0±0.1 

  

7.3 材料 

材料特性应分别符合表4、表5的要求。 

表 4  铜材特性 

 序号   特性 单位  要求 

1 导电率 %IACS ≥60 

2 热传导率 W/m·K ≥260 

3 抗拉强度 N/mm2 540~630 

4 0.2%屈服强度 N/mm2 490~620 

5 延伸率 % ≥5 

6 维氏硬度 HV 170~210 

7 纵向弹性模量 KN/mm2 125 

                                                                                            

表5  塑料特性 

序号 特性 单位 要求 

1 抗张屈服强度 MPa ≥62.1 

2 抗张断裂强度 MPa ≥55.8 

3 弯曲模量 MPa ≥2240 

4 弯曲强度 MPa ≥91 

5 拉伸冲击强度 kJ/m2 ≥525 

6 UL阻燃等级 3.0mm厚度，V0 

 

7.4 防触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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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触电保护的连接器件的结构应符合GB 13140.2的规定，在正确安装并接上最小和/或最大横截面

积的绝缘导线后，带电部件应不可触及。 

7.5 导线的连接 

额定连接截面积和可连接的导线直径应满足表6的要求。 

表6  额定连接截面积和可连接的导线直径 

额定连接截面积/mm2 
可连接的导线直径 

单芯线/mm 多芯线/mm 

0.5 0.8 0.85 

0.75 0.997 1.1 

1 1.128 1.15 

1.5 1.382 1.43 

2.5 1.784 1.93 

4 2.257 2.5 

6 2.764 3 

 

7.6 电线保持力 

连接器应具有电线保持力，在使用过程中电线不得从产品中脱出。     

7.7 老化 

连接器应具有耐老化性能。 

7.8 防潮 

连接器件应经受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 

7.9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7.9.1 绝缘电阻 

连接器件的绝缘电阻不得小于100MΩ。 

7.9.2 电气强度 

连接器件应有良好的电气强度。 

7.10  机械强度 

连接器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尤其是防护外壳，应能经受得住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应力。 

7.11  温升 

    连接器件在结构上应能做到：在正常使用时，其连接导线的金属件温升不会超过 45K 

7.12  耐热 

    带有绝缘材料零（部）件的连接器件应能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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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耐燃 

带有绝缘材料零（部）件的连接器件应能耐燃。 

7.14 绝缘材料的耐电痕化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保持带电部件在位的绝缘材料部件应是由耐电痕化的材料制成。 

7.15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穿通密封胶的距离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通密封胶的距离不应小于表 7 所示的值。 

                               表7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额定绝缘电压/V 爬电距离/mm 

≤130 1.5 

＞130～250 3.0 

   

8  检验方法 

8.1 防触电保护 

连接器件的每个端子应接上规定的最小和最大横截面积的导线或端子所能容纳的最小和最大的组

合导线。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对带有防触电保护附件的连接器件应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在标准试具和带电部件之间串接一个适当的指示灯，并供以大于40V而小于50V的特低电压。对于

仅涂有清漆或油漆的导电部件、或者通过氧化层或类似的工艺保护的导电部件，应用金属包覆并与在正

常使用时带电的那些部件作电气连接。 

    如果灯不亮，则认为防触电保护合格。 

8.2 电线保持力 

    根据连接器容量找对应的导线，需要分别接上最大横截面积和最小横截面积的导线进行试验。其中

不同横截面积的导线需要接单芯线和多芯线各3个试样，试验导线长度应为500mm±50mm。 

单芯线电线保持力合格判定方法： 

在试样的每根导线上施加表8给出的力，应以导线轴线方向平稳而连续地施加，持续时间为1min，

在试验期间电线不得从产品中脱出。 

多芯线电线保持力合格判定方法： 

在试样的整体导线上一起施加力(表8中对应的值×导线根数)，应以导线轴线方向平稳而连续地施

加，持续时间为1min，在试验期间电线不得从产品中脱出。 

如：3根0.5mm2的多芯线，试验时需要施加20×3=60N的力来拉导线。 

                                 表8  电线保持力 

序号 电线规格/mm2 保持力/N 

1 0.5 不小于 20 

2 0.75 不小于 30 

3 1 不小于 40 

4 1.5 不小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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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序号 电线规格/mm2 保持力/N 

5 2.5 不小于 80 

6 4 不小于 100 

7 6 不小于 120 

 

8.3 老化 

凡绝缘材料不是陶瓷或热固性材料的连接器件应在具有环境空气的成分和压力的大气并通风的温

度箱内进行试验。 

注1：可以通过温度箱壁上的孔进行自然循环来实现通风。 

试样要在温度箱内存7d(168h)，温度箱的温度应为70℃±2℃。 

注2：推荐使用电热温度箱。 

经过上述处理后，将试样从温度箱中取出，并在室温下存放至少4h。 

在无附加放大的情况下，试样不得有正常或校正视力能看见的裂痕，其材料也不得发粘变腻。判断

方法如下： 

把试样放在天平的一个盘里，在另一个盘里加上砝码，砝码质量等于试样的质量加上500g，然后用

干的粗布包着手指按试样，使天平恢复平衡并保持10s±2s。 

    试验后，试样不得出现会导致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损坏。 

8.4 防潮 

可通过下述的潮湿处理方法进行试验后，立即按8.5.1和8.5.2规定测量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试验进行

检验。 

潮湿处理应在温湿度试验箱内进行，温湿度试验箱内空气的相对湿度要维持在91%~95%之间，在

温湿度试验箱内所有能放置试样的地方，空气温度应维持在20℃～30℃之间的任一方便值t上，其波动

范围在±1℃以内。试样在放入温湿度试验箱之前，其温度应在t与t+4℃之间。 

试样在温湿度试验箱内的存放时间为48h。 

注:要获得91%～95%之间的相对湿度，可在温湿度试验箱里放置硫酸钠或硝酸钾的饱和水溶液,并且使溶液与空气有

足够大的接触面。 

为了达到温湿度试验箱的规定条件，需要保证箱内空气恒定循环，一般使用绝热箱体。 

   经过上述试验后，试样不应出现导致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损坏。 

8.5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8.5.1 绝缘电阻 

连接器件的每个夹紧件均应先后连接最小和最大横截面积的导线。然后，在施加约500V的直流电

压1min后测量绝缘电阻。不同类型连接器的测量位置如下： 

 a) 直通系列：测两根导线间，或用金属箔包住本体，测导线与金属间； 

 b) 短接和主分支系列：用金属箔包住本体，测导线与金属间。 

8.5.2 电气强度 

施加频率为50HZ，其值如表9所示的正弦波电压（电压施加部位与电阻测量部位一致），进行电气

强度试验，时间1min。 

表9 额定绝缘电压与试验电压之间的关系 

额定绝缘电压/V 试验电压/V 

≤130 1250 

＞130～25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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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开始时，施加的电压应不大于规定值的一半，然后迅速升至规定值。试验期间，不得出现闪络

或击穿。 

注：试验用的高压变压器应这样设计：当在输出电压已经调至相应的试验电压之后发生输出端子短路时，输出电流

至少应为200mA。 

输出电流小于100mA时，过流继电器不应跳闸。 

测量试验电压有效值的误差应在±3%以内。 

    不会产生电压降的辉光可忽略不计。 

8.6 机械强度 

 随机抽取产品，插入符合产品规格要求的单芯及多芯电线，用钳子压紧至正常连接，要求塑胶不

会出现凹陷、开裂及破损等严重变形。端子不会出现压跨、扭曲等严重变形。 

8.7 温升 

带有一个或多个夹紧件的单路端子连接器件，应以预定的方式和最不利的条件去连接导线。横截面

积在 10 mm2 及以下的导线长度应为 1m。 

在多路端子连接器件中，最多将三个相邻的端子串接起来。 

温升试验应在受试连接器件已经达到热平衡状态的情况下进行。通常，当受试部件的温度在 1h 内

增加不超过 1K 时，则认为温度达到稳定。在整个试验期间，应给连接器件施加表 10 的电流负载。                                                                                                                             

表10  连接器额定截面积与试验电流之间的关系 

额定连接截面积/mm2 试验电流/A 

0.5 6 

0.75 9 

1 13.5 

1.5 17.5 

2.5 24 

4 32 

6 41 

 

8.8 耐热 

将试样的部件放入温度为85℃的加热室（箱）内1h，温度允许偏差为±2℃。 

试验期间，试样不应有任何影响其继续使用的变化。如有密封胶，则密封胶不应流失到使带电部件

外露的程度。 

试验后，让试样冷却至接近环境温度。这时，即使将标准试具向试样施加不大于5N的力。标准试

具也不应触及到当试样按正常使用状态安装时通常不易触及的带电部件。试验后，标志仍应清晰明了。 

    保持载流部件和接地电路部件在位所必须的绝缘材料部件要在 IEC 60695-10-2:1995 所示的设备上

经受球压试验。 

当无法在受试试样上进行试验时，则应在试样上切割一块最小厚度为2mm平滑的塑料部件进行试

验。如果不可能，则在试样上切块叠起，最多四层，最小总厚度为2.5mm或可用厚度至少为2mm的原材

料试样。 

将受试试样的表面水平放置在厚度至少为3mm的钢板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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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应在温度为85℃±2℃的加热室（箱）内进行，1h之后，将钢球从试样上取走，然后把试样浸

入冷水中，使之在10s内冷却至接近环境温度。测量钢球压痕直径，此值不应大于2mm。 

虽然与截流部件和接地电路部件相接触，但不用作保持载流部件和接地电路部件在位的绝缘材料部件，

应按上述方法对照进行球压试验。但试验温度要控制在70℃±2℃。 

8.9 耐燃 

灼热丝试验应在下述条件下，根据GB/T 5169.10—2006中第4章~第10章的要求进行。 

——保持载流部件和接地电路部件在内的绝缘材料部件，其试验温度为850℃； 

——不保持载流部件和接地电路部件在内的绝缘材料部件(即使这些绝缘材料与它们相接触以及 

仅保持接地夹紧装置在内的外壳，其试验温度为650℃。 

如果在同一试样上有多于一个位置需做灼热丝试验，则应小心确保前次试验所引起的损坏不影响本

次试验的结果。 

注1：部件（如垫圈）不必经受本试验 

注2：陶瓷材部件不做本试验 

进行灼热丝试验应确保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电热灼热丝不会引起绝缘材料部件着火；或者应确保

绝缘材料部件在规定条件下被灼热丝点着火后，在一个限定的燃烧时间，没有因火焰或从受试部件上落

到绢纸盖的松木板的燃烧物或颗粒而引起火势蔓延。 

试验试样应尽可能是完整的连接器件。 

如果试验不能在完整的连接器件上进行，则应根据试验的目的，从试样上割下适当的部分进行试验。 

试验在一个试样上进行。 

如有怀疑，可在另外两个试样上重复试验，并均符合本试验的要求。 

灼热丝加在试样上的持续时间应不大于5s。 

试验期间，试样应以其预期使用的最不利位置放置，且被试表面与灼热丝应垂直。 

考虑到发热或灼热元件可能与试样接触的使用条件，灼热丝的顶部应施加到试样规定的表面上。如

果符合下列两种情况之一，则认为该试样经受得住灼热丝试验。 

——无火焰和无持续灼热； 

——如果在移去灼热丝后30s内，试样上的火焰或灼热熄灭。 

绢纸不应起火，松木板不应烧焦。 

如有怀疑，可在另外两个试样上重复试验，并应符合本试验的要求。 

8.10 绝缘材料的耐电痕化 

对于非陶瓷材料，应通过在三个试样上进行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符合耐电痕化要求。 

试验根据GB/T 4207的要求进行。 

将试样水平放置在装置的支板上，试样至少有尺寸为15mm×15mm的平整表面，厚度至少应为

3mm。 

受试材料应通过耐电痕化试验，其中，耐电痕化指数为175V，使用溶液A，液滴滴落的时间间隔为

30s±5s。 

注：如果需试验的部件不符合尺寸要求，允许堆叠试样，使其厚度达到3mm，或者使用厚度为3mm的相同材料的板。 

如有疑问，可在一组新的试样上重复这项试验，并应符合本试验要求。 

8.11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穿通密封胶的距离 

对于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可通过测量下述部件之间的距离来确定： 

     a）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 

     b）带电部件与无绝缘衬垫的金属盖和外壳之间； 

     c）带电部件与安装底座的表面之间。 

     对于穿通密封胶的距离可通过测量下述部件之间的距离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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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用密封胶覆盖的带电部件与安装底座的表面之间； 

 b）对于多路端子连接器件和无固定装置但有保护的端子，其距离应在带电部件与任何孔口之间测

量。在这里，孔口代表当端子接上最大横截面积的导线时易于碰触到任何其他部件的最近点。 

9 检验规则 

9.1 产品应由制造方的质量检查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每个出厂的包装件上应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

格证。 

9.2 产品应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项目进行试验验收，按表11的检验项目进行试验。 

9.3 每批抽样数量由双方协议规定。如果用户不提出要求，应按规定随机抽取规定数量样品进行抽样试

验。 

表 11  产品试验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试验数量/个 试验种类 判定规则 

1 防触电保护 7.4 8.1 1 T 

如有疑问，可在另外 2 个试样上

重复试验，并应符合本试验的要

求。 

2 电线保持力 7.6 8.2 3 R 

3 老化 7.7 8.3 1 T 

4 防潮 7.8 8.4 1 T 

5 绝缘电阻 7.9.1 8.5.1 3 R 

6 电气强度 7.9.2 8.5.2 3 R 

7 机械强度 7.10 8.6 1 T 

8 温升 7.11 8.7 1 T 

9 耐热 7.12 8.8 1 T 

10 耐燃 7.13 8.9 1 T 

11 绝缘材料的耐电痕化 7.14 8.10 1 T 

12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

穿通密封胶的距离 
7.15 8.11 1 T 

注：T代表型式试验，R代表例行试验 

10 标签和标志 

10.1 标签 

产品和包装标签应符合 GB 5296.2 的规定，储存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产品包装标签应包含下

列内容： 

a) 生产企业名称；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产品标准号； 

d) 商标； 

e) 包装质量，kg； 

f) 包装件最大外部尺寸（长×宽×高），mm×mm×mm； 

g) 出厂年月和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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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标志 

产品表面应有制造厂标识、连接电线平方数标志。字迹清晰，容易辨认，耐擦。 

    产品上的标志应经久耐用，清晰明了。符合性可通过视检和在器件上进行下述试验来确定：手持浸

过水的棉纱擦拭标志15s，随后再用浸过汽油的棉沙擦拭标志15s。经过两次擦拭后，标志仍应清晰明了。 

注1：用模压、冲压或雕刻等方法制成的标志不进行此项试验。 

注 2：试验使用的汽油是溶剂正己烷，其最大芳香烃含量为 0.1%（体积），贝壳松脂丁醇（溶液溶解）值为 29，初

馏点约为 69℃，密度约为 0.68g/cm3。 

11 包装、运输及贮存 

11.1 快速连接器应成袋或成箱交货。包装应有适当的密封，且不能进水。 

11.2 每个包装件上应附有标签，标明以下内容： 

a)  制造厂名及商标； 

b)  快速连接器型号及规格； 

c)  数量；  

d)  制造日期，年、月。 

11.3 运输及贮存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快速连接器应避免在露天存放； 

b)  运输中严禁从高处扔下装有快速连接器的快速连接器盘和成圈快速连接器，严禁机械损伤快速

连接器； 

c)  在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上，快速连接器盘应放稳，并用合适的方法固定，防止互撞或翻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